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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西耐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 

 

致：江西耐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受江西耐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称“发行人”、“股份公司”或“公司”）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并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耐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称“律师工作

报告”）和《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耐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首份法律

意见书”），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耐普矿

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就发行人自首份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出具日期

间（以下称“最新期间”）发生的、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重大法律事项的变动情

况，现谨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所作的修改或补

充外，律师工作报告、首份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出具的前提、假设和相关简称，除非另有说明，均同

于首份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向中国证监会

的报备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中国证监会，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之二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仅供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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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三）

项的规定。 

6、根据发行人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发行方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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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的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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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及关联关系如下： 

1、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构成发行人的关联自然人或关

联法人。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关联关系 

郑昊 持有发行人 71.16%的股份 

蔡飞 持有发行人 7.62%的股份 

曲治国 持有发行人 7.62%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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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普耐橡胶制品有限公司，郑昊曾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该公司目

前已经注销。 

（3）德兴橡胶，郑昊担任该公司副董事长，程胜担任该公司董事，吴永清

担任该公司监事。 

（4）德兴泵业，郑昊担任该公司副董事长，程胜担任该公司董事，吴永清

担任该公司监事。 

（5）上饶市华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郑昊的哥哥郑建华担任该公司的执行

董事，且郑建华持有该公司 70%股权。 

（6）美伊耐普，郑昊、余斌担任该公司董事。 

（7）江苏省银河面粉有限公司，蔡飞担任该公司董事长，且蔡飞直接持有

该公司 69.98%股权。 

（8）江苏省银河飞业面粉有限公司，蔡飞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且江苏省银河面粉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9）阜宁县东益粮食储备有限公司，蔡飞担任该公司副董事长，且江苏省

银河面粉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49%股权。 

（10）南通朋来面粉有限公司，蔡飞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且江苏省

银河面粉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39.76%股权。 

（11）江苏银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蔡飞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同时江苏省

银河面粉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51%股权。 

（12）大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蔡飞担任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同时江苏银

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1.76%股权。 

（13）怀化大康九鼎饲料有限公司，蔡飞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大康肉类食品

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51%股权。 

（14）阜宁银河包装有限公司，蔡飞兄弟蔡波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15）南通环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蔡飞兄弟蔡波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16）北京国鸿伟业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曲治国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

且曲治国持有该公司 40%股权。 

（17）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新华生矿业有限公司，曲治国担任该公司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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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董事。 

（18）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银镇松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曲治国担任该公

司的执行董事。 

（19）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国豪矿业有限公司，曲治国担任该公司的执行

董事、经理，且曲治国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20）隆化国豪商贸有限公司，曲治国为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21）承德国晟典当有限公司，曲治国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同时北京国鸿

伟业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42%股权。 

（22）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李智勇担任该事务所的主任、高级合伙人。 

（23）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西分所，黄斌担任该事务所

的副所长。 

（24）江西万年鑫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黄斌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 

（二）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9]0010109 号），发行人

及其控股子公司在 2016、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 1-6 月内与关联方之间发

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德兴泵业 废胶(铁) - - 7,633.39 26,411.33 

德兴橡胶 加工费 - - 101,275.00 837,126.73 

德兴橡胶 橡胶制品 9,9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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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收账款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 

11 

（3）郑昊与招商银行上饶分行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签署《最高额不可撤销

担保书》，约定郑昊为发行人向招商银行上饶分行最高限额 3,000 万元人民币额

度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出具日，该《最高额不可撤销

担保书》已经履行完毕。 

（4）郑昊与农业银行上饶分行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20181213001），约定郑昊为发行人向农业银行上饶分行的人民币及

外币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最高担保余额 1 亿元，担保期限自 2018 年 12 月 13 日

起至 2021 年 12 月 12 日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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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铜矿北区，法定代表人为胡定雄，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国有控股)，经营范围为“工矿企业生产所需的各种型号泵类产品、沉砂嘴、

管件、橡胶制品销售、安装、产品开发以及废泵回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成立日期为 2002 年 5 月 29 日，营业期

限自 2002 年 5 月 29 日至 2022 年 5 月 29 日。 

根据德兴泵业现行有效的《章程》，其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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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与江西云济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发行人向江西云济投资有限公司租赁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科花园八栋壹、

贰两层房屋共 46 套，面积共计为 1,972.88 平方米，月租金共计为 8,483.4 元，

租赁期限自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27 日止。 

经核查，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科花园为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共租赁住房

项目，出租人江西云济投资有限公司为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国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系该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建设单位。根据江西云济投资有

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发行人承租的上述房产系江西云济投资有限公司承建的公共

租赁住房，并由江西云济投资有限公司负责经营管理。 

2、发行人与卢国亮于 2019 年 5 月 18 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发行人向卢

国亮租赁上饶县旭日中大道 155 号 2 栋 102 室，建筑面积为 125 平方米，月租金

为 1,500 元，租赁期间自 2019 年 5 月 18 日起至 2020 年 5 月 17 日止。 

3、发行人与连爱香签订《租房合同》，发行人向连爱香租赁上饶经济技术开

发区美地印象 1 幢 2 单元 502 室，建筑面积为 111.11 平方米，月租金为 1,500

元，租赁期间自 2018 年 9 月 12 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11 日止。 

4、发行人与胡桂珍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发行人向胡桂珍租赁上饶市信州

区三清山中大道 509号 4幢 2-302室，建筑面积为 126.33平方米，月租金为 2,000

元，租赁期限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止。 

5、发行人与毛志江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发行人向毛

志江租赁上饶市凤凰中大道 676号1号尊品2栋 1单元1402室，建筑面积为 85.16

平方米，月租金为 1,200 元，租赁期限自 2017 年 11 月 5 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4

日止。 

6、发行人与方雪娟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发行人向方雪娟租赁上饶县光学

西路亲亲家园 1 号楼 602 室，建筑面积为 144.9 平方米，月租金为 1,500 元，租

赁期限为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止。 

7、发行人与刘爱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发行人向刘爱华租赁上饶县旭日

南大道 27 号 1 幢 2

4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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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发行人与章爱红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发行人向章爱红租赁上饶县旭日

中大道 155 号 2 幢 101 室，建筑面积为 121 平方米，月租金为 1,500 元，租赁期

限自 2019 年 6 月 26 日至 2020 年 6 月 25 日止。 

9、发行人与徐春雷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发行人向徐春雷租赁上饶县阳光

花城 21 栋 501 室，建筑面积为 189.05 平方米，月租金为 2,400 元，租赁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

1

155 号

日起至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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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北京市朝阳区单店西路 15 号院 4 号楼 4-402 室，建筑面积为 92.27 平方米，

月租金为 8,900 元，租赁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17、发行人与魏盛远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签订《租房合同》，发行人向魏盛

远租赁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一区 10 号楼 312 室，建筑面积为 71.56 平方米，

年租金为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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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发行人与 Juan Jesus Meza Roman 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签订《租房协议》，

发行人向 Juan Jesus Meza Roman 租赁墨西哥墨西哥城 Cuauhtemoc 行政区

Cuauhtemoc 社区 Rio Tiber 街 97 号房屋，月租金为 28,000 墨西哥比索，租赁

期限自 2018 年 9 月 27 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26 日止。 

25、北京耐普与夏炜于 2016 年 8 月 1 日签订《租赁合同》，北京耐普向夏炜

租赁位于朝阳区广顺南大街 16号院 2号楼 8层 802室的房屋，建筑面积为 125.88

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租金计算方式如下：

2016 年 8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为每年 270,000 元；2018 年 2 月 1 日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为每年 283,500 元。 

北京耐普与夏炜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签订《房屋补充协议》，约定将上述租

赁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延长期租金为每年 291,840 元。 

26、上海耐普与江苏省供销社财务物业管理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上

海耐普向江苏省供销社财务物业管理公司租赁位于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江

苏大厦第十四楼 D1 座办公房，建筑面积为 158.55 平方米，年租金为 222,000

元，租赁期限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经核查，上海耐普自江苏省供销社财务物业管理公司租赁的上述办公房的产

权人为上海紫金山大酒店，上海紫金山大酒店于 2018年 5月 22日出具了《证明》，

确认其授权江苏省供销社财务物业管理公司将位于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江

苏大厦第十四楼 D1 座办公房出租给上海耐普，有关事项由上海耐普与江苏省供

销社财务物业管理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具体约定，其不会对上述办公房的租赁

事宜提出任何异议和主张。 

27、上海耐普与朱青芬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上海耐

普向朱青芬租赁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70号润升花苑1-1-301的房屋，

建筑面积为 124.30 平方米，月租金为 1,850 元，租赁期限自 2019 年 4 月 15 日

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 

28、蒙古耐普与 Fides Development LLC 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签订《租赁

协议》，蒙古耐普向 Fides Development LLC 租赁位于蒙古国乌兰巴托市 Khan-Uul 

15 区 Fides Tower 12 层 1203 室的房屋，面积为 106.51 平方米，月租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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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400 蒙图，租赁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9、澳大利亚耐普与 Kevin Liu 于 2018 年 9 月 8 日签订《房产租赁协议》，

澳大利亚耐普向 Kevin Liu 租赁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 Victoria 公园,Teague

街 64c 的房屋一处，周租金为 530 澳大利亚元，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9 月 15 日起

至 2019 年 9 月 14 日止。 

30、秘鲁耐普与 Mata-Celis 夫妻公司、Claero-Anaya 夫妻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8 日签订《租赁协议》，秘鲁耐普向 Mata-Celis 夫妻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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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秘鲁耐普持有的上述第 15-19 项注册商标共用一个注册号。 

经核查，发行人已就上述注册商标获得国家商标局核发的《商标注册证》。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注册商标。 

根据所在国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墨西哥耐普、智利耐普及秘鲁耐普拥有上

述注册商标。 

2、最新期间，发行人取得专利授权 2 项，1 项专利因有效期届满失效。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出具日，发行人拥有专利权共 35 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

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1 发明 
一种渣浆泵用高耐磨橡

胶及其制备方法 
ZL200810200769.2 2008.09.28 2011.05.11 

2 
实用

新型 

一种渣浆泵橡胶叶轮模

具 
ZL201020177165.3 2010.04.02 2010.11.24 

3 
实用

新型 
一种振动筛筛板 ZL201020177162.X 2010.04.02 2010.11.03 

4 
实用

新型 

一种渣浆泵的橡胶叶轮

模具 
ZL201020177159.8 2010.04.02 2011.02.02 

5 
实用

新型 

一种高压硫化罐风机转

轴的密封结构 
ZL201020177084.3 2010.04.02 2010.11.10 

6 
实用

新型 
一种球磨机衬板装置 ZL201020175873.3 2010.04.09 2010.11.03 

7 
实用

新型 
一种球磨机橡胶格子板 ZL201020178492.0 2010.04.10 2011.04.20 

8 
实用

新型 

一种渣浆泵橡胶叶轮模

具 
ZL201020178495.4 2010.04.10 2010.11.03 

9 
实用

新型 

球磨机出料端提升斗衬

板 
ZL201020182372.8 2010.04.16 2011.03.16 

10 
实用

新型 
一种浮选机转子 ZL201120138372.2 2011.04.27 201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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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 型渣浆泵 

16 
实用

新型 
550NZJA-MR 渣浆泵 ZL201220378605.0 2012.07.21 2013.03.20 

17 
实用

新型 
预分级自返式圆筒筛 ZL201220281433.5 2012.06.09 2013.03.13 

18 
实用

新型 

一种双悬臂组合式磨机

圆筒筛结构 
ZL201220471290.4 2012.09.09 2013.04.24 

19 
实用

新型 
一种自动翻转阀 ZL201220301901.0 2012.06.18 2013.04.17 

20 
实用

新型 

一种矿用橡胶双层筛筛

分设备 
ZL201220175210.0 2012.04.16 2013.06.19 

21 
实用

新型 
分质分级圆筒筛 ZL201320403585.2 2013.06.27 2013.12.18 

22 
实用

新型 

新型护套密封结构的橡

胶内衬重型渣浆泵 
ZL201420225906.9 2014.04.30 2014.11.05 

23 
实用

新型 

一种高耐磨的半自磨机

复合衬板 
ZL201420366357.7 2014.06.27 2014.11.05 

24 
实用

新型 

一种渐开线切入式入料

水力旋流器 
ZL201520208856.8 2015.04.02 2016.02.24 

25 
实用

新型 

一种圆筒筛的筛板安装

装置 
ZL201620222587.5 2016.03.16 2016.10.19 

26 
实用

新型 
一种旋流器安装装置 ZL201620341313.8 2016.04.19 2016.10.19 

27 
实用

新型 

一种卡扣式振动筛筛板

结构 
ZL201620341094.3 2016.04.19 2017.05.10 

28 
实用

新型 
一种橡胶弯头软管 ZL201621352616.6 2016.12.11 2017.07.04 

29 
实用

新型 

一种矿浆输送用橡胶软

管 
ZL201621352615.1 2016.12.12 2017.07.04 

30 
实用

新型 

一种聚氨酯圆筒筛筛板

模具 
ZL201621352619.X 2016.12.01 2017.07.04 

31 
实用

新型 

一种优化橡胶衬板硫化

工艺的模具 
ZL201621352620.2 2016.12.12 2017.07.04 

32 
实用

新型 

一种卡扣叠合振动筛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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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专利。 

3、最新期间，发行人取得的软件著作权 1 项。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

出具日，发行人拥有软件著作权 1 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

ᅱ�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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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行人与江西银行旭日支行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合同编号：江银上分旭支借字第 1930007-004 号），发行人向江西银行旭

日支行借款 600 万元，借款期限自 2019 年 7 月 25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2 日止。 

2、担保合同 

经核查，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担保合

同情况如下： 

（1）发行人与招商银行上饶分行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签订《质押合同》（编

号：0131180004），发行人以保证金的方式为发行人与招商银行上饶分行签订的

《借款合同》（编号：0131180004）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等以及贷款人实现债

权的一切费用提供担保。保证金金额 103.5 万美元，到期日 2019 年 8 月 8 日。

根据招商银行上饶分行要求，发行人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2018 年 11 月 22 日

分别补充保证金 3,000 美元、1 美元。 

（2）发行人与农业银行上饶分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

36100620180005532），发行人以其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为农业银行上饶

分行与发行人形成的最高额不超过 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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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NPCG20190621-HZ-03），发行人向南昌恒控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采购变频控

制柜，合同总金额 990,000.00 元（含税）。 

（7）发行人与江西东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3 日签订《采购合

同》（合同编号：NPCG2019070302）,发行人向江西东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采购金

属骨架，合同总金额 3,868,646.40 元（含税）。 

（8）发行人与瑞钢钢板（中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3 日签订《合同》

（合同编号：GZ-190703-JXNP-33 江西耐普）,发行人向瑞钢钢板（中国）有限

公司采购金属骨架等，合同总金额 608,836.58 元（含税）。 

（9）发行人与瑞钢钢板（中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5 日签订《合同》

（合同编号：GZ-190705-JXNP-34 江西耐普）,发行人向瑞钢钢板（中国）有限

公司采购金属骨架等，合同总金额 608,836.58 元（含税）。 

（10）发行人与瑞钢钢板（中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签订《合同》

（合同编号：GZ-190717-JXNP-37 江西耐普）,发行人向瑞钢钢板（中国）有限

公司采购金属骨架等，合同总金额 553,795.58 元（含税）。 

（11）发行人与瑞钢钢板（中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签订《合同》

（合同编号：GZ-190726-JXNP-39 江西耐普）,发行人向瑞钢钢板（中国）有限

公司采购金属骨架等，合同总金额 956,492.94 元（含税）。 

5、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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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技术合同 

截至本补充法律见书之二出具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技术合同如下： 

（1）发行人与武汉大学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

发行人委托武汉大学研发半自磨机/球磨机的离散元仿真分析项目，研发总经费

120 万元，有效期自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7、建设工程合同 

截至本补充法律见书之二出具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建设工程合同如下： 

（1）发行人与上饶德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签订《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上饶德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发行人在其新厂区建设木工

房、正面围墙并在大门处新建房间 2 个，为模具车间屋面安装排水管等工程，合

同总金额为 525,959.19 元。 

（2）发行人与上饶德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 日签订《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约定上饶德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发行人在其新厂区建设办公楼

一栋及大门墙体等工程，合同总金额为 484,318 元。 

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现时正在履行的上述重大合同，本所律师认为，上述

合同按正常商业条款签订，合同内容及形式不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合法有效。 

（二）与关联方的重大债权债务及担保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第“二、（二）

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部分披露的关联交易外，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

于最新期间内不存在其他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形。 

（三）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的合法和有效性 

1、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9]0010109 号），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合并口径）为 1,582,311.02 元，其

他应收款中金额前五名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2019 年 6 月 30

日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

末余额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末

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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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物流

有限公司 
保证金 220,000.00 1 年以内 12.94 11,000.00 

Vira service  其他 158,738.62 1 年以内 9.34 7,936.93 

蔡仁星 备用金 97,126.00 1 年以内 5.71 4,856.30 

伊春鹿鸣矿业

有限公司 
保证金 74,300.00 1 年以内 4.37 3,715.00 

新疆金脉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保证金 70,000.00 1 年以内 4.12 3,500.00 

合计 620,164.62 - 36.48 31,008.23 

经核查，发行人上述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均系正常的经营活动而发生。 

2、金额较大的其他应付款 

根据大华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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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税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纳税主体名称 增值税税率 所得税税率 

发行人 16%、13% 15% 

北京耐普 
16%、13% 25% 

上海耐普 

澳大利亚耐普 10% 30% 

蒙古耐普 
10% 按所得性质计征，利息收入 10%；年应纳税所得额 25% 

民族矿机 

秘鲁耐普 18% 27% 

智利耐普 19% 21% 

墨西哥耐普 16% 30% 

新加坡耐普 7% 17% 

注：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深化增值税改

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发行人及境内子公

司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

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 

经核查，发行人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相关产业

政策的规定。 

2、最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财政补贴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9]0010109 号），发行人

及其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6 月取得的计入

当 期 损 益 的 政 府 补 贴 收 入 分 别 为 3,341,334.05 元 、 2,494,278.88 元 、

1,855,270.89 元和 1,117,502.19 元。发行人取得的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贴收

入的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8 年度优秀企业奖（省名牌奖） 100,000.00    

2017 年度上饶市专利奖  50,000.00   

科技推广专项经费项目补助  20,000.00   

市长质量奖励  300,000.00   

中小型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补助  75,000.00   

2017 年度绩效评估先进单位奖励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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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省级电能替代专项奖励  283,100.00   

2018 年科技三项经费补助  60,000.00   

技术创新基金县级配套资金补助  37,000.00   

上市补助   700,000.00  

2017 年上饶县科技三项费用补助   80,000.00  

见习补贴  54,000.00 27,000.00 351,000.00 

出口奖励款 521,400.00 236,200.00 572,120.00 150,000.00 

企业发展基金 104,000.00  97,000.00  

培训补贴  28,800.00 15,300.00 18,000.00 

稳岗补贴 54,410.37  101,524.84  

2016 年度工业经济绩效奖励   20,000.00  

外经贸发展专项基金 71,400.00  129,000.00  

收到赣财企（2014）40 号奖励    800,000.00 

江西省对新三板挂牌补贴    500,000.00 

开发区对新三板挂牌补贴    500,000.00 

2015 年市级科技推广经费    20,000.00 

博士后工作站建设补贴    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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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 20 万元。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财政所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出具《财政补贴证明》，证

明：因上海耐普是在南翔镇投资落户的企业，根据南翔镇支持企业发展的相关政

策，上海耐普可以获得一定金额的财政补贴，用作企业的发展资金。上海耐普在

2017 年 3 月收到 2015 年度奖励款 9.7 万元，在 2019 年 3 月收到年度奖励款 10.4

万元，补贴款的发放单位为“上海市嘉定区财政资金收付中心”。 

根据上饶县人民政府出具《外贸出口奖励证明》，证明根据上饶县外贸出口

创汇奖励政策，上饶县向上饶县鑫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拨付资金用于外贸出口

奖励，该公司是上饶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专门负责全县外贸促进服务的部门。

该公司拨付给发行人的奖励款为 2015 年 15 万元，2015 年 12 月 4 万元，2016

年 1 至 6 月 20.5 万元，2016 年 7-11 月 12.5 万元，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6

月 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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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其他 

（一）合法经营证明 

1、工商行政管理 

根据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 2019年 7月 15日出具的

《证明》，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前述证明出具日，发行人未因违反市场和质量监

管（含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而被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的情况。 

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出具的《证明》（北

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证字 2019 年第 635 号），北京耐普自 2016 年 7 月 1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没有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

>|�o�45Š,´�õ

㄰

 

㈰ㄹ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 

32 

10 日出具的《证明》，自 2019 年 1 月 1 日以来，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及地

方有关住房公积金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根据北京公积金管理中心朝阳管理部于 2019 年 7 月 8 日出具的《单位住房

公积金缴存情况证明》（编号：2019105288），在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北京耐普未因住房公积金缴存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没有

发现北京耐普存在住房公积金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出具的《上海市单位住房公

积金缴存情况证明》，上海耐普于 2011 年 8 月建立住房公积金账户，自开户缴存

以来，上海耐普未有受到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处罚记录。 

4、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证明  

根据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局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出具的《证明》，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以来，发行人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国土资源管理方面的法律、

法规依法经营，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有关国土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

罚的情况。 

5、海关主管部门证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上饶海关于 2019 年 7 月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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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根据原告的申请于 2018年 12月 6日启动针对秘鲁耐普的行政处罚程

序（




